
政府采购合同（服务)

项目名称：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 2026年信息化运维项目（包一）

项目编号：JSZC-321000-YZSJ-G2025-0030号

甲方：（买方）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

乙方：（卖方）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见证方：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按照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项目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及货物

1.1 服务及货物名称：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 2026年信息化运维项目（包一）

1.2 服务需求：详见招标文件项目需求

二、合同金额

2.1 本合同总金额为（大写）： 肆佰壹拾玖万壹仟捌佰肆拾贰元柒角 人民币

（¥ 4191842.70 元）。

三、技术资料

3.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及服务的有关技术资料。

3.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规

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

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四、知识产权

4.1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货物及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

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

全部责任。

五、产权担保

5.1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及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

瑕疵。

六、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收取：无

七、转包或分包

7.1本合同范围的货物及服务，应由乙方直接供应，不得转让他人供应；

7.2 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部分分包给他人供应。



7.3如有转让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给予终止合同。

八、服务期

8.1 服务期：2026年 1月 3日-2026年 12月 31日

8.2甲方每年将组织服务使用部门对中标人本年度服务进行考核评审，若中标人提供的

服务不合格，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九、交付期、交付方式及交付地点

9.1 交付期：甲方指定时间

9.2 交付方式：甲方指定方式

9.3 交付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十、货款支付

10.1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10.2 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支付，付款前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10.3 甲方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 30%的预付款；

2026 年 4 月至 6 月作为第二季度付款，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

价的 20%；2026 年 7 月至 9 月作为第三季度付款，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价的 25%；2026 年 10 月至 12 月作为第四季度付款，甲方自收到发票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25%；自二季度开始，每季度结束后，甲方组织考核，依据

考核结果支付季度管护服务费用。实际结算额是在管护运行项目中标金额的基础上，结合

季度考核的结果，按照招标文件考核办法规定，确定每季度管理服务的实际支付金额，第

四季度在当年 12月底前组织考核并支付。

除合同另有规定之外，服务期的费用均已含在合同价款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十一、税费

11.1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二、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2.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承诺的技术性能、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

提供服务；若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12.2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是全面和规范的，并完全符合招投标文件。如因乙方提

供的服务有瑕疵造成甲方损失的，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12.3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 2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

十三、交付和验收



13.1 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 / 天内完成服务事项，招标文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在交付前，乙方应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初验

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交甲方。

13.2 验收标准：按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对于乙方要交付的服务，甲乙双方须在 / 工作日内初验收，甲方对乙方提交的服务

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包装

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13.3 乙方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乙方在甲方使用前

进行调试，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的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13.4 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可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或者相关专家参与初步验

收及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或者评审报告。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

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甲方牵头组织验收，验收相关费用由乙方支付。

13.5 甲乙双方关于调试和验收的其他约定： / 。

十四、包装、发运及运输

14.1乙方应对其提供的服务所涉及物品在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

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14.2 乙方交付时，使用说明书、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内。

14.3 乙方在提供的服务所涉及物品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 24 小时内或货到甲方

48小时前通知甲方，以准备甲方接货。根据甲方通知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乙方负责安排

送货、装卸、清点、堆放，设备初验收合格前的保管工作由乙方负责，费用乙方承担。

14.4 服务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14.5 服务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

十五、违约责任

15.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的，甲方向乙方偿付拒收款项总值的百分之五违约金。

15.2 甲方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款项支付手续的,甲方应按逾期付款总额每日万分之五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

15.3 乙方逾期交付服务的，乙方应按逾期交付总额每日千分之六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由甲方从待付款项中扣除。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10个工作日不能交付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

乙方因逾期交付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 5%

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15.4 乙方所交的服务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






